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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修订) (以下简称“新租

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

集团”)在编制2021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集团及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相关规定，本集团及

本公司对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再重新评估。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于该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1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2020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

重列。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合同，本集团及本公司按照剩余租赁期

区分不同的衔接方法： 

 

• 剩余租赁期超过 12 个月的，本集团及本公司根据 2021 年 1 月 1 日的剩余租赁付

款额和增量借款利率确认租赁负债，并根据与租赁负债相等且按预付租金进行必

要调整后的金额确认 2021 年 1 月 1 日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本集团及本公司采

用简化方法评估首次执行日使用权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由于在首次执行日不存在

租赁亏损合同，对财务报表无显著影响。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及本公司在

计量租赁负债时，对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合同采用同一折现率，所采用的增量

借款利率的区间为 2.89% - 4.32%。 

• 剩余租赁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本集团及本公司采用简化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对财务报表无显著影响。 

•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前已存在的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合同，本集团及本公

司采用简化方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财务报表无显著影响。 
 

本集团及本公司实施新租赁准则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2021 年 1 月 1 日 

本集团 本公司 

使用权资产 298,833,258.06 279,110,360.64 

租赁负债 286,905,990.41 267,127,741.78 
   




